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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97     证券简称：开滦股份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36 

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财务资助对象：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

 财务资助方式：委托贷款 

 财务资助金额：7,000.00 万元 

 财务资助期限：1 年 

 财务资助利率：4.44% 

 履行的审议程序：本次财务资助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

会议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

一、财务资助概述 

（一）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

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本次通过发放委

托贷款的方式为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炭素化工公

司”）提供财务资助。 

2022 年 7 月 28 日，公司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开滦财务公司”)、炭素化工公司在开滦财务公司签署编号为

“WTDK2022067 号”的《委托贷款合同》，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

炭素化工公司提供 7,000.00 万元的委托贷款。 

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委托贷款，有利于保证其公司正常的资

金需求。该笔贷款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28 日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止，

贷款利率为 4.44%，贷款期限为一年。公司本次提供的财务资助资金

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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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

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，在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

召开日，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不超过 26,400.00 万元的委托贷款，

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炭素化工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19,500.00 万元，委托

贷款剩余额度 6,900.00 万元。 

（三）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

公司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开展财务资助，有利于保证子公司正

常的资金需求，减少财务费用，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。本次财务资助

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，不属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（四）本次财务资助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

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94.7238%股权。公司

可以掌握该笔资金的使用情况，风险可控。同时为了保证该笔贷款能

够及时收回，规避资金风险，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

与偿债能力，对炭素化工公司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，如发现或者判断

出现不利因素，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并督促该公司按时付息及偿还

贷款本金，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。 

二、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2006677220603 

成立时间：2007 年 11 月 12 日 

注册地点（主要办公地点）：河北省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 5 号路

北 

法定代表人：李顺常 

注册资本：22,011.1024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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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主要股东：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、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生产、加工和销售煤焦油衍生产品（包括轻油、溶剂

油【酚油】、工业萘、洗油、蒽油、炭黑油、煤沥青、重油、中性酚

钠）（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 2 日）；煤焦沥青、蒽

油乳剂、煤焦油、萘、溶剂油批发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；正餐服务。      

（二）财务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

截至2021年末，炭素化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7,053.37万

元，负债总额49,881.61万元,净资产7,171.76万元，2021年度营业收入

实现127,822.71万元，利润总额1,648.74万元，净利润1,650.77万元，

资产负债率87.43%。截至2022年3月末，炭素化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

产总额为57,336.07万元，负债总额50,187.21万元，净资产7,148.86万

元，2022年1-3月营业收入33,295.62万元，利润总额-99.97万元，净利

润-123.58万元，资产负债率87.53%。截至公告日，炭素化工公司不

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 

（三）炭素化工公司的信用等级良好，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

人的情况。 

（四）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子公司，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

或其他业务联系。 

（五）炭素化工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公司为

炭素化工公司提供全额财务资助。 

（六）财务资助对象上一会计年度被资助情况 

公司2021年度共为炭素化工公司发放4笔委托贷款，金额共计

26,400.00万元，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。 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本次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为炭素化工公司提供财务资

助，该笔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7,000.00万元，期限自2022年7月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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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2023年7月27日止，贷款利率为4.44%，贷款期限一年，用于保证

炭素化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。 

炭素化工公司应依据合同约定的期限、用途、方式等依法使用委

托贷款，不利用发放的委托贷款从事违法违规的行为，保证提供的有

关借款人、担保人、股东的文件资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合法、有效。

若该公司发生违约情形，公司有权利停止发放借款并提前收回已发放

借款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及其他法律责任。 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

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94.7238%的股权。

公司可以掌握该笔资金的使用情况，风险可控，不存在就财务资助事

项提供担保等。公司将会对炭素化工公司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，密切

关注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，评估风险变化，确保该公司按照

协议约定优先保障还款付息，确保公司资金安全。如发现或判断出现

不利因素，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控制或降低财务资助风险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持有炭素化工公司 94.7238%的股权。公司为炭素化工公司

提供全额委托贷款，保证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。炭素化

工公司经营稳定，销售渠道畅通，公司对其发放委托贷款至今未发生

过逾期情形，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为炭素化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

是为保障子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，不存在

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委托贷款的规定的情形。公

司能够通过实施有效管理，严格控制委托贷款风险，未向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委托贷款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

东权益的情形。该笔委托贷款事项严格履行相应审议程序，董事会表

决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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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

额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，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70,581.25万

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.24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35,360.25万元，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2.63%；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

款，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。 

 八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开滦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

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》； 

（二）《委托贷款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

 

 


